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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永续债相关会计处理的规定 

    为进一步明确永续债的会计处理，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

第 22 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（以下简称第 22 号准则）、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——金融工具列报》（以下简称第 37

号准则）等相关企业会计准则规定，现对永续债相关会计处

理规定如下。 

    一、关于总体要求 

    已执行 2017 年修订的第 22 号准则（财会〔2017〕7 号）

和第 37 号准则（财会〔2017〕14 号，以下统称新金融工具

准则）的企业，应当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和本规定，对永续

债进行会计处理。 

    仍执行 2006 年印发的第 22 号准则（财会〔2006〕3 号）

和 2014 年修订的第 37 号准则（财会〔2014〕23 号，以下统

称原金融工具准则）的企业，应当按照原金融工具准则和本

规定，对永续债进行会计处理。 

    本规定适用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依照国家相关

规定在境内外发行的永续债和其他类似工具。 

    二、关于永续债发行方会计分类应当考虑的因素 

    永续债发行方在确定永续债的会计分类是权益工具还

是金融负债（以下简称会计分类）时，应当根据第 37 号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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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规定同时考虑下列因素： 

    （一）关于到期日。 

    永续债发行方在确定永续债会计分类时，应当以合同到

期日等条款内含的经济实质为基础，谨慎判断是否能无条件

地避免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。当永续债合同

其他条款未导致发行方承担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

同义务时，发行方应当区分下列情况处理： 

    1. 永续债合同明确规定无固定到期日且持有方在任何

情况下均无权要求发行方赎回该永续债或清算的，通常表明

发行方没有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。     

    2. 永续债合同未规定固定到期日且同时规定了未来赎

回时间（即“初始期限”）的： 

    （1）当该初始期限仅约定为发行方清算日时，通常表

明发行方没有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。但清算

确定将会发生且不受发行方控制，或者清算发生与否取决于

该永续债持有方的，发行方仍具有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

的合同义务。 

    （2）当该初始期限不是发行方清算日且发行方能自主

决定是否赎回永续债时，发行方应当谨慎分析自身是否能无

条件地自主决定不行使赎回权。如不能，通常表明发行方有

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。 

    （二）关于清偿顺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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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永续债发行方在确定永续债会计分类时，应当考虑合同

中关于清偿顺序的条款。当永续债合同其他条款未导致发行

方承担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时，发行方应当

区分下列情况处理： 

    1. 合同规定发行方清算时永续债劣后于发行方发行的

普通债券和其他债务的，通常表明发行方没有交付现金或其

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。 

    2. 合同规定发行方清算时永续债与发行方发行的普通

债券和其他债务处于相同清偿顺序的，应当审慎考虑此清偿

顺序是否会导致持有方对发行方承担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

资产合同义务的预期，并据此确定其会计分类。 

    （三）关于利率跳升和间接义务。 

    永续债发行方在确定永续债会计分类时，应当考虑第 37

号准则第十条规定的“间接义务”。永续债合同规定没有固定

到期日、同时规定了未来赎回时间、发行方有权自主决定未

来是否赎回且如果发行方决定不赎回则永续债票息率上浮

（即“利率跳升”或“票息递增”）的，发行方应当结合所处实

际环境考虑该利率跳升条款是否构成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

资产的合同义务。如果跳升次数有限、有最高票息限制（即

“封顶”）且封顶利率未超过同期同行业同类型工具平均的利

率水平，或者跳升总幅度较小且封顶利率未超过同期同行业

同类型工具平均的利率水平，可能不构成间接义务；如果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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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债合同条款虽然规定了票息封顶，但该封顶票息水平超过

同期同行业同类型工具平均的利率水平，通常构成间接义务。 

    三、关于永续债持有方会计分类的要求 

    除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——长期股权投资》（财

会〔2014〕14 号）规定适用该准则的外，永续债持有方应当

区分下列情况对永续债进行会计处理： 

    （一）持有方已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。 

    持有方在判断持有的永续债是否属于权益工具投资时，

应当遵循第 22 号准则和第 37 号准则的相关规定。对于属于

权益工具投资的永续债，持有方应当按照第 22 号准则的规

定将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

融资产，或在符合条件时对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初始指定

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。对于不属于

权益工具投资的永续债，持有方应当按照该准则规定将其分

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

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，或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

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。在判断永续债的合同现金流量特

征时，持有方必须严格遵循第 22 号准则第十六条至第十九

条的规定，谨慎考虑永续债中包含的选择权。 

    （二）持有方暂未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。 

    持有方在判断持有的永续债属于权益工具投资还是债

务工具投资时，应当遵循第 22 号准则和第 37 号准则的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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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通常应当与发行方对该永续债的会计分类原则保持一

致。对于属于权益工具投资的永续债，持有方应当按照第 22

号准则的规定将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

期损益的金融资产，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（权益工具投资）

等，符合第 22 号准则有关规定的还应当分拆相关的嵌入衍

生工具。对于属于债务工具投资的永续债，持有方应当按照

第 22 号准则规定将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

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，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（债务工具投资）。 

    四、生效日期 

   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
